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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2

樓

承辦人：張瀚元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8381

電子信箱：bm1774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9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08323819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6702002_1083238199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加強本市建築工程之施工管理，將修正施工計畫備查資

料表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轉知所屬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局104年1月9日、108年1月31日北市都授建字第

10462717700、10830068952號函續辦。

二、近年因地震頻繁，為加強本市建築工程之施工管理並兼顧

公共安全，若遇本市震度達4級以上地震，於地震發生前7

日內有澆置混凝土行為者，應配合於地震後1個月內針對該

樓層委託鑑定單位進行安全鑑定，並將鑑定報告送本市建

築管理工程處備查，且將前述說明加入施工計畫備查資料

表之「三、工地安全及衛生維護計畫」項目。

三、另為落實營造業技術士之規定，本局將「建照工程專業工

程項目施作情形表」、「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應

設置之技術士種類比率或人數表」一併加入施工計畫備查

資料表之「一、施工計畫基本文件資料」項目。

四、本案納入本局108年臺北市建築法令函釋彙編第068號，目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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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第二組編號第005號。

五、網路網址：https://dba.gov.taipei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

會

副本：

64


